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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类别 委托方 受托方 备注

1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 行政许可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不含深圳

市）
深圳市依特区法规行使审批权

2 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执业许可审批。 行政许可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不含深圳

市）
深圳市依特区法规行使审批权

3

对会计师事务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
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出具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隐瞒审计中发现的
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未实施严格的逐级复核制度，未
按规定编制和保存审计工作底稿；未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独
立；违反执业准则、规则的其他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4
对会计师事务所采取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拒绝提
供申请执业许可情况的真实材料；对会计师事务所采取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5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注册会计师法
》第十四条规定的注册会计师业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6

对注册会计师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
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
同的审计证据出具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
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未实施严格的逐级复核制度，未按
规定编制和保存审计工作底稿；未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独立；
违反执业准则、规则的其他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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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中违反规定对于下述
情形不予拒绝出具有关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委托人示意其作
不实或者不当证明；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因
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致使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报告不能对财
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明知委托人对重要事项的财务
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明知委托人的财
务会计处理会直接损害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而予以隐瞒或者作不实的报告；明知委托人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
致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指明；
明知委托人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其他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
明。

行政处罚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8
对会计师事务所向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不及时报
送相关材料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9
对资产评估机构持续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情
况、办理备案情况、资产评估执业质量情况的行政检查，包括年
度检查和必要的专项检查。

行政检查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10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 行政检查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不含深圳

市）

11 办理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变更备案。 行政确认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12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
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广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0号），该事项
调整由地级以上市财政、税务部门共
同实施。省财政厅将该事项中财政部
门负责的审核权限委托地市财政部门
实施

13 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 其他行政权力 省财政厅
地级以上市财政

部门

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
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广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0号），该事项
调整由地级以上市财政、税务、民政
部门共同实施。省财政厅将该事项中
财政部门负责的审核权限委托地市财
政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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